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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的核查意见 

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达安股份”或“发行人”）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10 号”《关于核准广东达安项目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21,200,000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

金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为借助苏州雅枫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枫投资”）的专业的管理团队及丰富的投资经验，以投资

并购监理行业上下游优质项目为切入点，加快推动上市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

司达安云（珠海）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达安云”）拟与雅枫投资合作发起

设立服务于达安股份主营业务项目管理相关领域的投资并购基金。达安云与雅枫

投资双方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签署了《关于设立并购基金之合作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合作协议”）。达安云与雅枫投资共同作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雅枫投

资担任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对外投资主体“广州市达安云雅枫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的议案》，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公

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对外投资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此次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事项符合《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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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第 21 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中第二条第（六）项的说

明 

公司主要开展通信监理、土建监理、电力监理、招标代理、工程咨询、项目

代建、政府采购代理等项目管理服务。在长期的积极探索与务实运营中，公司厚

积薄发，凭借标准化的管理体系优势、品牌优势、人才优势、辐射全国范围的业

务和营销网络优势、覆盖广泛的专业资质优势等立足国内市场。 

并购基金将主要投资于与公司优质产业链相关企业，以工程监理上下游产业

链为主营业务的标的公司。并购基金投资方向符合公司战略需要，属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业务，符合《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

资机构合作事项》第二条第（六）项之规定。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达安云 

公司名称：达安云（珠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07 月 26 日 

注册资本金：1000 万元人民币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3919（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庄烈忠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雅枫投资 

公司名称：苏州雅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06 月 20 日 

注册资本金：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25 号兴业金融大厦 6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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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于国庆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创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雅枫投资是专门从事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平台。2018 年 11 月在

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登记完成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69244）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广州市达安云雅枫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 

（二）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三）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雅枫投资与公司共同作为基金的普通合伙

人，由雅枫投资或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四）基金规模：人民币 5 亿元 

（五）基金期限：基金存续期为 3-5 年，具体期限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伙协

议为准 

四、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各方同意拟共同设立广州市达安云雅枫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雅枫投资负

责基金产品的备案、投资结构的设计、信息披露及基金投后管理；达安云负责募

集基金实际规模的推进，并将协助雅枫投资的募集工作，包括与潜在投资人进行

对接、协助雅枫投资进行项目介绍及退出方式的说明等。 

（二）基金规模 

基金的总规模初定为 5 亿元人民币，分两期募集，首期募集额为 2-3 亿元，

其余资金原则上自首期基金设立起一年之内完成募集。 

（三）基金期限 

基金存续期为 3-5 年，具体期限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伙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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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方向 

1、标的公司为具有水利、电力、市政、轨道交通、高速公路、能源化工、

海航运七大方向专业工程监理资质； 

2、或者具有以上专业方向的工程设计、造价、项目管理、全过程咨询或 EPC

总承包资质； 

3、标的公司为某区域内（地级市）业绩排行前三企业； 

4、标的公司在现有业务区域内能够保持每年自身业绩增长不低于 10%。 

（五）并购基金管理和决策机制 

1、并购基金管理 

雅枫投资负责基金产品的备案、投资结构的设计、信息披露及基金投后管理

及 70%基金份额的募集；达安云负责募集基金实际规模 30%的基金份额的推进，

并将协助雅枫投资的募集工作。 

2、投资决策 

基金将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并在适当时候设立顾问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

会由 5 名决策委员组成，达安云将指派 2 名相关人员作为基金决策委员会的成

员，达安云指派的人员在投资决策委员会里面享有对投资标的一票否决权。 

（六）基金的收益分批原则 

1、基金在清盘时整体收益分配基本原则如下：在基金取得收益后，首先应

当按比例偿还全体合伙人投资本金，后续剩余可分配收益在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

伙人之间按照 20%对 80%的比例进行分配。具体以合伙协议的约定为准。 

2、基金托管人：有托管资质的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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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拟借助雅枫投资的专业经验、能力及资源，发挥并购基金的资金优势，

重点投资于与达安股份优质产业链相关企业以及国内优质的创新成长型项目企

业，通过并购与引进优质项目，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二）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但需要注册登记机

关审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设立的并购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设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

的风险，包括在企业并购前可能存在战略决策风险、标的选择不当风险，并购实

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等操作风险和企业并购后因管理、企业文化差异而

产生的整合风险。为控制上述风险，公司将积极敦促基金管理人寻找符合公司发

展需求的投资项目，加强投前可行性论证和投后管理，科学设计交易方案，降低

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并购基金，将有助于推动公司投资于与达安股份优质产业

链相关企业，围绕工程监理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战略发展布局，提高公司综合竞争

力。从短期来看，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并购基金投

资的项目可作为公司并购标的池，在标的达到一定的盈利能力和规范程度后可由

公司择机收购，降低公司并购项目前期的决策风险、财务风险，减少并购过程中

的不确定性，提高并购效率，降低投资风险，更好地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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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安云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事项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并购工作，降低投资并购的风险，实

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本次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已履行必要、合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

并购的议案》。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安云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

利于公司借助专业机构的投资能力及团队，加快推进公司并购工作，降低投资并

购的风险，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并

购基金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全体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发起设

立投资并购基金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公司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的安排。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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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达安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陈钟林 林岚 

 

 

 

 

保荐机构（公章）：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1号》、《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对外投资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此次拟发起设立投资并购基金事项符合《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1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中第二条第（六）项的说明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达安云
	（二）雅枫投资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四、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二）基金规模
	（三）基金期限
	（四）投资方向
	（五）并购基金管理和决策机制
	（六）基金的收益分批原则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二）存在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六、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